光合书院·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光合书院（以下简称“本项目”）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使用与维护，保障室内环境健康舒适，提升建筑绿色运营水平，依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及本项目设计文件，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项目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的日常运行、数据监测、预警处置、设备维护及人员管理等工作。
第三条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是建筑设备自控系统（BAS）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参数包括：
· 二氧化碳（CO₂）浓度
· 可吸入颗粒物（PM2.5、PM10）
· 甲醛（HCHO）浓度
·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浓度
· 温度
· 相对湿度
第四条 空气质量监测遵循“实时监测、及时预警、联动控制、持续改进”的原则，确保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五条 管理机构
成立空气质量管理工作小组，由项目运营单位分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
· 工程运维部（负责监测设备维护、系统运行）
· 物业管理部（负责日常巡查、异常上报）
· 信息技术部（负责数据平台与网络安全）
第六条 职责分工
	部门
	职责

	工程运维部
	负责传感器校准、设备维修、系统故障处理、与新风系统联动调试

	物业管理部
	负责每日数据巡查、异常情况上报、现场环境巡查

	信息技术部
	负责监测平台软件维护、数据备份、用户权限管理


第七条 空气质量管理员
设置专职空气质量管理员，履行以下职责：
· 每日查看监测数据，识别异常波动
· 编制空气质量日报、周报、月报
· 提出改善建议
· 组织空气质量相关培训与宣传

第三章 监测点位与标准
第八条 监测点位设置
本项目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如下：
	区域
	监测点位数量
	监测参数

	一层阅览区
	2处
	CO₂、PM2.5、PM10、温度、湿度

	二层阅览区
	2处
	CO₂、PM2.5、PM10、温度、湿度

	多功能厅
	1处
	CO₂、PM2.5、PM10、温度、湿度

	独立办公室
	每间1处
	CO₂、温度、湿度

	书库
	1处
	温度、湿度

	珍善本书库
	1处
	温度、湿度（高精度）

	数据中心
	1处
	温度、湿度


第九条 空气质量标准
本项目室内空气质量执行以下标准：
	参数
	标准限值
	依据

	CO₂
	≤1000 ppm（日平均值）
	GB/T 18883

	PM2.5
	≤35 μg/m³（24小时平均值）
	GB 37488

	PM10
	≤150 μg/m³（24小时平均值）
	GB 37488

	甲醛
	≤0.08 mg/m³（1小时平均值）
	GB/T 18883

	TVOC
	≤0.5 mg/m³（8小时平均值）
	GB/T 18883

	温度
	夏季22-28℃，冬季16-24℃
	GB 37488

	相对湿度
	夏季40-80%，冬季30-60%
	GB 37488


第十条 特殊区域标准
	区域
	特殊要求

	珍善本书库
	温度18-22℃，湿度45-55%，波动±5%以内

	数据中心
	温度18-27℃，湿度40-60%



第四章 系统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数据采集与监测
1.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自动实时采集各点位数据，采集频率如下：
	参数类型
	采集频率

	CO₂、PM2.5、PM10
	每分钟

	甲醛、TVOC
	每5分钟

	温度、湿度
	每分钟


2. 数据采集异常时，系统自动报警，运维人员应在2小时内响应处理。
3. 所有监测数据自动存储至中央数据库，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第十二条 报警阈值设置
系统设置三级报警阈值：
	等级
	CO₂浓度
	其他参数
	响应措施

	一级（预警）
	800-1000 ppm
	接近标准限值90%
	系统提示，加强关注

	二级（报警）
	1000-1200 ppm
	达到标准限值
	自动增大新风量，通知管理员

	三级（超标）
	>1200 ppm
	超过标准限值
	系统紧急报警，启动应急预案


第十三条 数据查看与报表
1. 实时监测：中央监控工作站及移动端APP可实时查看各点位空气质量数据。
2. 日报：每日上午10时前生成前一日空气质量日报，包括各点位数据统计、超标情况、与昨日对比。
3. 周报：每周一生成上周空气质量周报，包括数据趋势、超标事件、改善建议。
4. 月报：每月5日前生成上月空气质量月报，包括综合分析、健康影响评估、系统运行评价。
第十四条 信息发布
1. 在主要出入口及阅览区设置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屏，实时显示CO₂、PM2.5、温度、湿度等数据。
2. 空气质量数据每季度向社会公开一次，接受公众监督。

第五章 联动控制策略
第十五条 新风系统联动控制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与新风系统、全空气变风量（VAV）系统联动，实现自动调节：
	CO₂浓度范围
	控制策略

	<600 ppm
	新风阀保持最小开度（30%），优先节能

	600-800 ppm
	新风阀比例调节（30%-60%），平衡节能与舒适度

	800-1000 ppm
	新风阀比例调节（60%-100%），优先保证空气质量

	>1000 ppm
	新风阀全开（100%），启动报警，通知管理员


第十六条 温湿度联动控制
	参数
	控制策略

	温度超标
	调整空调系统设定值，增大冷/热水量

	湿度超标
	启动空调除湿模式，或调整新风量

	温湿度同时超标
	优先处理湿度，防止结露与霉菌滋生


第十七条 污染源追踪与处置
当甲醛、TVOC等参数超标时，系统自动执行以下操作：
1. 标记异常区域，弹出报警提示
2. 强制增大该区域新风量至100%
3. 通知管理员现场排查污染源（如新家具、装修、清洁剂等）
4. 必要时启动空气净化装置或疏散人员
第十八条 特殊区域独立控制
· 珍善本书库：温湿度采用独立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监测数据超限时自动调节，波动值超过±5%时发出报警。
· 数据中心：温湿度监测与机房空调联动，确保设备运行环境稳定。

第六章 系统维护管理
第十九条 日常巡检
	巡检项目
	频率
	内容

	传感器外观
	每日
	检查传感器有无损坏、污染、遮挡

	数据显示
	每日
	检查监测数据是否正常更新

	通讯状态
	每日
	检查传感器与系统通讯是否正常

	信息发布屏
	每周
	检查显示屏工作状态、数据更新情况


第二十条 定期维护
	维护项目
	频率
	内容

	传感器清洁
	每月
	清洁传感器探头、进气口，防止灰尘堵塞

	传感器零点校准
	每季度
	使用标准气体或标准溶液校准零点

	传感器量程校准
	每半年
	使用标准气体校准量程，记录校准结果

	数据采集器检查
	每季度
	检查采集器运行状态、存储空间

	系统软件升级
	按需
	评估升级必要性，测试后实施


第二十一条 传感器寿命与更换
各类传感器建议使用寿命：
	传感器类型
	建议更换周期
	更换条件

	CO₂传感器（红外）
	5-8年
	漂移超差、响应时间变慢

	PM2.5/PM10传感器（激光）
	2-3年
	风扇故障、数据偏差>20%

	甲醛传感器（电化学）
	2-3年
	灵敏度下降、零点漂移

	TVOC传感器（PID）
	1-2年
	灯管老化、读数异常

	温湿度传感器
	5年
	偏差>±0.5℃或±5%RH


第二十二条 故障处理
1. 故障分级：
	等级
	定义
	响应时间
	处理时限

	一级故障
	系统瘫痪、全部数据中断
	15分钟
	4小时

	二级故障
	部分传感器失效、数据异常
	1小时
	24小时

	三级故障
	单个传感器故障、通讯中断
	4小时
	72小时


2. 故障处理流程：
· 发现故障或收到报警后，运维人员按分级响应
· 填写《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故障处理记录表》
· 故障修复后进行验证测试
· 分析故障原因，提出预防措施
第二十三条 备品备件管理
1. 建立备品备件清单，包括但不限于：
· CO₂传感器模块
· PM2.5传感器模块
· 甲醛传感器模块
· 温湿度传感器
· 数据采集模块
2. 关键传感器备件库存不低于在用数量的20%，每月盘点一次。

第七章 数据管理与报告
第二十四条 数据存储
1. 原始监测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3年。
2. 超标事件记录、处理记录永久保存。
3. 历史数据导出支持Excel、CSV格式。
第二十五条 数据安全
1.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与办公网络逻辑隔离。
2. 所有操作日志记录保留不少于6个月。
3. 禁止擅自修改、删除监测数据。
第二十六条 报告与公示
1. 内部报告：
· 日报：报送物业管理部、工程运维部
· 月报：报送项目运营单位领导层
· 年度报告：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2. 对外公示：
· 每季度通过微信公众号、官网发布空气质量报告
· 在入口处设置信息发布屏，实时显示空气质量数据

第八章 应急管理
第二十七条 应急预案
制定《室内空气质量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以下情形：
· 甲醛、TVOC等有害气体超标
· PM2.5、PM10严重超标（雾霾天气）
· 空调系统故障导致温湿度失控
· 室内异味投诉集中
第二十八条 应急响应流程
1. 发现与确认：系统报警或人员报告
2. 启动应急：通知空气质量管理员、工程运维人员
3. 处置措施：
· 增大新风量至100%
· 启动空气净化装置
· 关闭污染源（如停止装修、清理化学用品）
· 必要时疏散人员
4. 恢复与评估：空气质量达标后恢复常态，分析原因，完善预防措施
第二十九条 应急物资储备
	物资名称
	数量
	用途

	便携式空气质量检测仪
	2台
	现场快速检测、复测

	活性炭空气净化器
	3台
	局部污染应急处置

	口罩
	200只
	人员防护

	通风设备
	1台
	加强局部通风



第九章 培训与宣传
第三十条 人员培训
1. 新员工培训：入职1个月内完成空气质量基础知识培训。
2. 专项培训：每年至少组织1次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操作培训。
3. 应急演练：每年组织1次空气质量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第三十一条 健康宣传
1. 在公共区域设置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屏，普及空气健康知识。
2. 每季度举办“健康呼吸”主题宣传活动。
3. 在装修、清洁等可能影响空气质量的工作前，提前发布公告并加强通风。

第十章 考核与改进
第三十二条 考核指标
	指标
	目标值

	空气质量达标率（主要区域）
	≥95%

	传感器完好率
	≥98%

	故障处理及时率
	≥95%

	系统在线率
	≥99%


第三十三条 考核机制
1. 每季度对空气质量管理员、运维人员进行绩效考核。
2. 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
第三十四条 持续改进
1. 每半年组织一次空气质量评估会议，分析监测数据，研究改进措施。
2. 跟踪行业新技术发展，适时引入更高精度传感器、智能化控制策略。
3. 根据用户反馈（如异味、闷热投诉）优化控制参数。

第十一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由项目运营单位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修订时须经空气质量管理工作小组审议通过。

